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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体育局专项转移支付
2017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自治区财政厅：
根据《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的通知》（藏财预〔2018〕43号）文件要求，自治区体育局有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项目在绩效自评范围内，属“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我局汇总本级、各地市大型体育场馆主管单位自评表，形成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7年，我区达到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标准的场馆共5个，其中“丙类”大型体育场三个，即西藏自治区赛马场、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那曲地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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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补贴资金为：（130万元/个*3个）*80%=312万元；“丙类”大型体育馆2个，即西藏自治区体育馆、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补贴资金为：（100万元/个*2个）*80%=160万元。补贴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厅按相关规定提前下达。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
根据《体育总局 财政部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通知》（体经字〔2014〕34号）和《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规范化管理的通知》（体经字〔2015〕606号）文件精神，西藏自治区各大型体育场馆主管单位严格执行管理办法，对补贴资金专款专用，做好明细账务，并对场馆日常运行状况、效益等及时进行记录和评价。
（二）组织过程
自《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的通知》（藏财预〔2018〕43号）文件下达以来，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按照文件要求，及时向本级、各地市大型体育场馆主管单位传达通知内容，督促相关单位认真填写《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2017年度）》，将项目资金的执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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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项目绩效分析如实上报。
（三）分析评价
为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强化支出责任，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各大型体育场馆主管单位按照中央对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部署以及自治区的相关要求，本着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等原则，科学制定绩效指标体系，根据场馆的特点，客观地进行绩效自评，评价结果能够清晰地反应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具有实际参考及应用价值。
三、综合评价结论
我区达到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标准的5个场馆中，西藏自治区赛马场、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那曲地区赛马场均能够达到开放时长、接待人次、开展活动次数等指标要求，且资金执行率为100%。而西藏自治区体育馆由于西藏自治区政治任务特殊性，未能达到开放时长要求。总体来看，我区体育场馆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健身需求，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满足各大中型体育赛事承接任务，对群众的健身热情和积极性起到带动作用。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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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体育局及时下达补贴资金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西藏自治区赛马场地方主管部门为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实施单位为西藏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全年预算数104万元，执行数104万元，执行率100%。
西藏自治区体育馆全年预算数193.97万元，其中中央补助80万元，上年结转113.79万元，执行数92.31万元，执行率47.59%。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和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全年预算数600万元，全年执行数372.1万元，总执行率62%。其中，中央补助共184万元，执行数184万元，执行率100%；地方资金416万元，执行数188.1万元，执行率45.2%。
那曲地区赛马场全年预算数312万元，其中中央补助104万元，地方资金208万元，全年执行数312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财政部《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各项规定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实际支出与财政、财务管理制度相符，做到专款专用、支出合理、审批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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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5家体育场馆中有4家完成产出指标。
（2）项目完成质量
完成项目的4家场馆对于场馆开放的时间、次数、接待人次、开展活动次数等指标均满额或超额完成。
（3）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大型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时间要求，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年开放天数一般不少于330天，西藏自治区赛马场开放天数为365天、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及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放天数为360天，那曲地区赛马场开放天数为330天，项目实施进度100%。西藏自治区体育馆开放天数135天，项目实施进度36.99%。
（4）项目成本节约情况
补助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按照规定拨款流程，对项目进行严格把关，最大化资金使用效益，杜绝浪费以及低效率使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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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免费低收费开放要求的基础上，承办各类赛事活动、商业演出，举行免费参观、市民健身等一系列惠民活动，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餐饮、酒店、体育用品等行业的经济发展。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健身需求，并承接各种大中型体育赛事，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营造了“人人热爱体育，全民强身健体的良好氛围”。
（3）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鼓励广大群众免费低收费健身以及承接赛事、演出、活动等带来的影响力，增加了场馆的知名度及美誉度，更加激发群众的健身热情，使场馆的使用效益能够更大的发挥，形成良性循环。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西藏自治区赛马场、西藏自治区体育馆接待群众满意度≥99%；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的群众满意度为93%，培训人员满意度为91%，参观人员满意度为95%，参赛运动员满意度为96%，裁判员满意度为93%；那曲地区赛马场由于气候条件存在困难，接待人员满意度为90%。自治区各场馆基本能够满足广大群众及运动员、裁判员的使用需求，并获得较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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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西藏自治区政治任务特殊性，西藏自治区体育馆担负着满足部队日常训练的任务，导致开放时间无法达到要求。我局机关将同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与相关部门沟通，尽力完成体育馆开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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